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当前，我市各地血吸虫病疫情显著下降，人畜感染率均已降至较低水平，但部分地区通过监测发现在野生动物特别是野生鼠类（野鼠）中存在血吸虫感染的情况，提示局部地区仍存在血吸虫病传播风险。2023年6月，国家疾控局等11部门联合下发《加快实现血吸虫病消除目标行动方案（2023-2030年）》，将野生动物传染源监测特别是野鼠血吸虫感染情况调查写入监测预警响应行动中，以进一步完善血吸虫病监测预警工作内容，指导实施精准干预，中央转移支付地方血吸虫病防治项目亦安排经费支持开展野鼠血吸虫感染情况调查工作。根据《安徽省血吸虫病监测方案（2025 年版）》要求，为在辖区科学开展野鼠血吸虫感染情况监测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监测目的

掌握调查地区野鼠血吸虫感染情况和特点，及时发现潜在传播风险，为开展血吸虫病精准防控提供参考。

二、监测范围

分别在迎江区新洲乡康宁村、老峰镇马窝村；大观区海口镇南埂村、皖河农场双河分场、十里铺乡种畜场等五个行政村开展野鼠调查工作。

三、监测内容和方法
1.现场调查

根据本地气候条件、生态环境及野鼠习性等，选择秋季开展一次调查。每个行政村至少选择两处人、畜可及的有螺环境或钉螺孳生可疑环境，采用夹(笼)夜法捕捉野鼠。每个行政村要求放置鼠夹（笼）至少500只，在相同的环境中连续捕捉2天。收夹（笼）时，观察捕获的野鼠状态。现场调查的基本信息填入附表1。

2.实验室检测

对捕获的野鼠进行规范化处置后，采用形态学方法鉴定野鼠种类，并做好登记（填入附表1）。随后，解剖野鼠，肉眼观察并登记野鼠肝脏虫卵结节情况。采用肝组织压片镜检、肝组织匀浆镜检和肝组织匀浆孵化3种方法对野鼠感染血吸虫情况进行平行检测，任一方法发现血吸虫虫卵或毛蚴则判为阳性。检测情况填入附表2。具体操作方法详见《野鼠血吸虫病感染情况监测实施细则》。

四、质量控制

1.在调查前，应对参与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的人员进行培训，包括生物安全培训和操作规程培训，确保培训合格后再开展调查工作。

2.各调查点应提前了解野鼠的生活习性、活动轨迹和规律，保证一定的野鼠捕捉数量。

3.监测数据、资料管理实行调查人员、填报人员、统计分析人员和审核人员负责制，各环节工作完成后其责任人应签署姓名和日期。应保证上报数据及时且合规，不得篡改数据或指使他人篡改数据。

附件：1.野鼠血吸虫病感染情况监测现场采样信息登记表

2.野鼠血吸虫病感染情况监测实验室检测结果登记表

附件1
野鼠血吸虫病感染情况监测现场采样信息登记表
	调查年份
	县名
	乡镇名
	行政村名
	行政村编号
	流行类别
	环境编号
	环境名称
	环境类型
	环境经纬度
(坐标系统采用
WGS84)
	环境面积（㎡
)
	鼠夹（笼）号（0-999）
	是否

回收

（1是，0否）
	是否

捕获（1是，0否）
	鼠号(0-999)
	野鼠状态
	重量（g）
	性别
	体长（cm）
	尾长（cm）
	后足高

(mm)
	耳高(mm)
	形态学鉴定鼠种
	分子生物学鉴定鼠种
（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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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行政村编号用国标码，与环境标号均应唯一，鼠（笼）夹号前加相应的环境编号。鼠号在一个行政村中应没有重复。流行类别：1.湖沼型2.水网型，3.山丘型
环境类型：1.沟渠2.塘堰3.水田4.旱地5.滩地6.其它

野鼠状态：1.活体，2.死亡，3.腐烂，4.尸体不全
附件2
野鼠血吸虫病感染情况监测实验室检测结果登记表
	调查年份
	县名
	乡镇名
	行政村名
	行政
村编
号
	环境名称
	环境编号
	鼠号
	肝脏虫卵
结节(1阳
性，0阴
性，9未
做)
	肝脏组织检测（必做）
	肠系膜组织检测（选做）
	粪便样本检测（选做）
	分子检测（选做）

	
	
	
	
	
	
	
	
	
	肝组织压片镜检(1阳性，0阴性，9未做)
	肝组织匀浆液镜检(1阳性，0阴性，9未做)
	肝组织匀浆液孵化(1阳性，0阴性，9未做)
	肉眼观察血吸虫虫体(1阳性，0阴性，9未做)
	镜检(1阳性，0阴性，9未做)
	Kato-Katz(1阳性，0阴性，9未做)
	孵化检测(1阳性，0阴性，9未
做)
	方法
	结果(1阳性，0阴性)

	
	
	
	
	
	
	
	
	
	
	
	
	
	
	
	
	
	

	
	
	
	
	
	
	
	
	
	
	
	
	
	
	
	
	
	

	
	
	
	
	
	
	
	
	
	
	
	
	
	
	
	
	
	

	
	
	
	
	
	
	
	
	
	
	
	
	
	
	
	
	
	

	
	
	
	
	
	
	
	
	
	
	
	
	
	
	
	
	
	

	
	
	
	
	
	
	
	
	
	
	
	
	
	
	
	
	
	

	
	
	
	
	
	
	
	
	
	
	
	
	
	
	
	
	
	

	
	
	
	
	
	
	
	
	
	
	
	
	
	
	
	
	
	

	
	
	
	
	
	
	
	
	
	
	
	
	
	
	
	
	
	


二、其他要求

1、做好现场调查、采样检测、数据报送等工作，保证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若在质控过程中发现未按合同和方案要求开展监测或弄虚作假等违规等行为2次以上，立即终止合同，顺延第二、三中标人或重新采购服务等。并禁止其3年内参与相关业务竞标。

2、供应商需提供项目经理和项目人员名单，不少于5人，项目经理和项目人员需提供有害生物防制资质与能力证明。不得更换监测人员，并随时接受质控人员现场监督检查。

3、供应商提供具有全国病媒生物生态学（鼠类）监测业绩和病媒生物监测业绩。

三、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供应商的报价包含满足此次采购需求的全部费用。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及结算方式：监测完成上报工作，并通过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4、踏勘现场：本项目采购人不组织集中踏勘现场。
5、验收标准：通过国家和行业标准。


